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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科院合肥研究院期刊来稿保密审查证明 

投稿日期： 年 月  日 研究所编号： 

作者 

所在单位 

投稿论文稿号 

投稿论文名称 

申请发表刊物的名称 大气与环境光学学报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法》、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、《新闻出 

版保密规定》，个人拟向新闻出版单位提供公开报道、出版的信息凡涉及 

本单位有关业务工作内容的稿件，应当经过本单位保密审查，并向新闻出 

版单位出具审查证明。对拒绝提供保密审查证明的，新闻出版单位不得 

予以出版、报道。 

本人承诺遵守国家《科学技术保密规定》和《新闻出 

版保密规定》，现投寄给 

编辑部，题为 

作者承诺 的论文已经通过本单位的保密审查，内容不涉及国家秘密 

和本单位商业秘密。 

作者签字： 年 月 日 

审查部门： 

作者单位 

审查意见 

负责人： （盖章） 年 月 日 

注：① 发表论文不得涉及国家秘密； 

② 发表论文不得一稿两投； 

③ 作者排序不得随意更改； 

④ 作者同意本刊的版权声明； 

⑤ 如果第一作者是研究生，作者承诺一栏请同时提供导师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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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录声明 

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，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，本刊 

已加入“万方数据千种精品核心刊”计划，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

收录，并通过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及其镜像系统等对外提供无偿或有偿信 

息服务，其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。本刊可免费 

提供作者文章引文统计分析资料。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，请在来稿 

时向本刊声明，本刊将作适当处理。


